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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目的： 

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(以下簡稱本局)為鼓勵國籍航空公司及維修廠之修

護從業人員恪遵維修紀律，發揮專業技能，以提升維修品質，促進飛

航空全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 對象： 

 國籍航空公司及維修廠所屬修護從業人員。 

三、選拔名額： 
從事航空修護業務之各公司其修護從業人員二百人以下者，推薦一員；

每超過二百人，增推一員，由本局依第四點（二）之事蹟由各公司推薦

人選中選拔。 

四、選拔標準： 
（一）基本條件： 

 曾於國內或國外接受過航空器維修專業訓練，持有本局或美國聯邦航空

總署或歐洲聯合航空安全署發給之檢定證，且最近三年無違規紀錄者。 

（二）特殊條件： 
     對修護工作認真負責具下列特殊優良事蹟之一者： 

1、從事工廠修護工作每次均能如期完成，其修理成品確能保持良好品

質，從未發生任何事故者。 

2、從事維修管理、品質管制、維修檢驗及訓練等工作認真負責，從無

缺失，因而促進修護效率，提高修護品質者。 

3、從事停機線上飛機維護檢查工作詳盡周密，從未因故障發生有任何

失事或意外事件，並確保飛機裝備人員安全者。 

4、技術優良，能即早發現航空器、航空器發動機、螺旋槳及航空器各

項裝備與零組件之潛在缺失，因而確保飛航安全者。 

5、對維護工作程序方法及技術能悉心研究並提出改進方案獲採用，且

具重大價值成效卓著者。 



6、從事航空器、航空器發動機、螺旋槳及航空器各項裝備與零組件之

維護工作，能起核心領導示範作用，主動積極完成有卓越貢獻，獲

得獎勵者。 


